
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2015 年度中期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重大遗漏、虚假陈述或者严重

误导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本公司中期报告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

公司名称：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。 

地    址：连云港市新浦区海连东路 15 号。 

法人代表：吴心航。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。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公司（国有独资）。 

经营范围：从事交通基础设施的开发、投资、建设；交通水利设

施建设工程施工；海洋科技开发；新能源产业、新型建材业和化工产

业的投资；仓储服务；房产租赁；酒店餐饮管理、咨询服务；日用品

销售；土地开发。 

 

二、本公司财务状况 

本公司 2015 年中期财务报表见附表。 

 

三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本公司已发行2014年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，发行

要素如下： 

1、债券名称: 2014年连云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。 



2、债券简称：14连云交通债。 

3、债券代码：1480562（银行间），127032（上海交易所）。 

4、发行首日：2014年11月17日。 

5、上市时间：2014年11月25日（银行间），2014年12月31日（上

海交易所）。 

6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21

年11月16日止。 

7、债券发行规模：9亿元。 

8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，票面年利率为5.47%，

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

逾期不另计利息。 

9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、

4、5、6、7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20%、20%、20%、20%、

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，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

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

不另计利息。 

10、信用级别：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

体信用级别为AA，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AA 

 

四、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至本中期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银行贷款本

息逾期偿付的情况。 

 

五、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尽本公司所知，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已发行债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

存在风险。 



六、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

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《连云港市交通集

团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2015年跟踪评级报告》（鹏信评[2015]跟

踪第[820]号01），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AA，

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 

七、涉及和可能涉及影响已发行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

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裁或行政

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

响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。 

 

八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本公司未获知任何需要向债权人报告的债

券变动情况。 

 

九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





